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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學生體育成績考核，依據「教育部頒中等以上學校體育實施方案」及本校實施情

形，特定本辦法。 

二、 體育成績之考核，分：運動技能、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體育常識及學習心得等三項。 

三、 各項成績評分及給分標準如下： 

(一)運動技能測驗佔百分之七十。 

1.體育測驗給分量表，參照教育部編定之給分量本及本校學生常態分配情形自訂

之。 

2.各年級之運動技能測驗項目，按照部頒課程標準及本校自訂之教學單元所定內

容選定之。 

3.每生每學期測驗二至三項，每項均以百分計算，然後求其平均分數再按其應佔

百分比計算總成績分數，即為該項應得分數。 

4.測驗項目由體育組事先公布。 

(二)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佔百分之二十。 

1.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由任課教師根據平日上體育課時學習態度、努力情形、缺

曠課記錄及服裝之穿著情形評定之。 

2.其分數計算方法以七十五分為基本分數，教師平日可按上列各項優劣情形酌以

增減，再依百分之二十五計算之，即為本項應得之分數。 

(三)體育常識及學習心得報告佔百分之十。 

1.本辦法依據高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四十一條第三款擬定之。 

2.體育常識採學科方式測驗佔百分之五，心得理論報告採書面方式佔百分之十。 

3.體育常識測驗之範圍以本校採用體系課本之教材，並用任課教師平日補充講授

運動規則常識等為命題之依據。命題方式以是非、選擇題為主，填充問答題為

次之。體育常識考查每學期終舉行一次，依成績考查辦法第四十四條辦理。 

4.學習心得報告，題目由任課老師自定之，每學期終前繳交一篇。 

四、 體育成績總分以六十分為及格，畢業總分不及格不得畢業。成績不及格得以補考一次。 

五、 患病學生不宜作激烈運動，由體育授課教師登記之，其給分方法另訂之。 

六、 本辦法經呈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體育成績考查要點 


